
 

 

 

 

 

 

1.  目的   

1.1 專業能力評估是參考美髮業能力標準說明，設有不同級別的評估，其目的為：  

(i) 協助行業提升從業員的專業水準，達到國際水平  

(ii) 釐定美髮業從業員技術標準，使從業員取得認可資格  

(iii) 認定從業員專業能力，協助僱主尋找合適人才  

(iv) 提供路徑，鼓勵學生參與，加強其就業競爭能力  

(v) 提供一個合適平臺，鼓勵終生學習  

 
2.  申請手續   

2.1 申請人可以親身、委托他人或以郵寄方式遞交申請。  

2.2 填妥的申請表格必須連同評估費用遞交 (郵寄申請只收劃線支票或本票 )，申請人士並須一併提交相關資

歷、培訓或工作經驗證明文件的副本。(切勿郵寄任何正本文件和現金。評估中心收到申請後會聯絡申請

人安排核實正本文件，如親身或委托他人遞交申請，則請帶同正本文件以供核實)。  

2.3 申請「一試多證」評估項目的人士須一併提交一張近照。(相片大小為 4.8 厘米 X 3.3 厘米；頭部寬 2.1

至 2.4 厘米，頭部長度 2.8 至 3.3 厘米；拍攝要求為正面，不可戴帽，可為黑白或白底彩照 ) 

2.4 如郵寄申請表，請夾附身份證副本。申請人提供的身份證副本，在核證工作完成後，會被銷毀，以確保

申請人個人資料不被外洩。  

2.5 工作經驗的證明文件必須由僱主或其受託人 (例如部門主管或上級 )簽發，以確認申請人具備相關工作經

驗及技能水平。工作經驗證明文件需註明職位、工作範疇及任職年期。  

2.6 如申請人未能提供上述的工作證明，亦可以遞交其他輔助證據  (例如由註冊商會或工會簽發的工作證明

書、稅單、糧單，或自僱人士的商業登記證明等 )予「專業能力評估中心」參考。  

2.7 「專業能力評估中心」支持平等機會政策，若申請人需要特別安排及協助，請於申請表內第一部份註明，

「專業能力評估中心」必盡量提供協助及安排。  

 
3.  繳費方法   

3.1 繳交評估費用方式：  

(i) 以支票或銀行本票繳付，本票及支票須劃線，並註明收款人為「職業訓練局」；  

(ii) 於「專業能力評估中心」以現金方式繳付。  

 
4.  評估項目  │申請資格  │收費  

 

專業能力評估項目  編號  申請資格  評估費用  

美髮技術 (級別二)* HDTQ2M 曾接受相關美髮培訓或具相關工作經驗  HK$4,500 

美髮技術 (級別三)* HDTQ3M 1. 具有資歷級別二之美髮技術資歷 /專業認證 ; 或  

2. 曾修畢最少 500 小時 (連練習 )的相關美髮課程 /

同等資歷 ; 或  

3. 具有 3 年相關美髮工作經驗 (須為最近 5 年內之

經驗) 

HK$4,500 

*上述為「一試多證」評估項目，申請人取得合格的成績後，可同時獲取「香港專業能力評估」、  

「國家職業資格」  及 “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tandards Network”(ipsn) 共三張證書。  

  
 
 
 
 
 

職業訓練局 
美髮業「一試多證」專業能力評估 
申請指引 



5. 考核內容

5.1 美髮技術專業能力評估分為理論評估 (筆試)和實務評估(實務試 )兩部份，以中文評核。  

專業能力評估項目  理論評估(選擇題) 實務評估  

美髮技術 (級別二) 1.1 美髮業安全、健康及環保理論知識  

1.2 美髮技術理論知識  

1 晚裝造型  
2 剪吹髮技巧  
3 電髮技巧  
4 染髮技巧  

美髮技術 (級別三) 1.1 美髮技術理論知識 1. 高級晚裝設計造型

2. 高級剪吹髮設計造型

3. 高級染髮設計造型

4. 高級電髮設計造型

5.2 考核內容將作定期檢討，申請人可參考「考生手冊」以了解最新的考核內容及所需時間，「考生手冊」

可於「專業能力評估中心」之網站下載。

5.3 「專業能力評估中心」於評估期間進行錄影或拍攝照片，有關檔案在評估完畢後呈交至「廣東省職業技

能鑒定指導中心」作核證之用。職業訓練局不作任何保存。

6. 補考機制

6.1 每名申請人只有一次補考機會，並須於一年內進行補考。由於每項專業能力評估均包括個一個理論及

四個實務單元，考生只須補考不合格的單元。詳情可參考「考生手冊」。

6.2 補考費用見下表 : 

補考部份 補考費  (每一單元) 

理論評估 HK$220 
實務評估 HK$860 

6.3 如申請人未能於一年內進行補考，或於補考時未能考獲合格的成績，可重新申請應考整項專業能力評

估，惟其申請將被視為全新的申請，申請人須重新繳交評估費用而不會獲得任何收費的扣減。

6.4 缺席或要求更改考期的個案，一般不獲受理。若申請人遇有特別事故，並有足夠理據及證明文件，可

以書面向「專業能力評估中心」提出。假若申請人的理據獲接納，亦只會獲一次補考機會。

7. 評估結果通知及證書頒發

7.1 取得合格成績的申請人可於完成評估後 60 個工作天內獲發證書。申請人可選擇親身或授權他人(須帶  
備授權信及申請人身份證副本 )到「專業能力評估中心」領取證書。  

8.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8.1 申請書內要求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及其他補充證明文件，將絕對保密並只用於處理專業能力評估的申

請。申請人如未能提供所需的所有資料，或所提供的資料未能清楚顯示申請人符合申請資格，本中心

將無法處理該項申請。

8.2 提交申請書後，如欲更改或查詢個人資料，或查詢與評估有關的事宜，請以書面向「專業能力評估中

心」提出。

9. 查詢

中心 : 專業能力評估中心

地址 : 香港九龍長沙灣長裕街 10 號億京廣場 2 期 30 樓  
網址 : http://va.vtc.edu.hk 
熱線 : 3907 6793 
傳真 : 3755 4522 
電郵 : cvaq@vtc.edu.hk 
辦公時間 : 星期一至星期五  (09:00 – 12:30; 13:30 – 17:30)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2020.01)



職業訓練局 
美容業及美髮業 

「一試多證」專業能力評估
申請表 

請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填寫。 
填寫表格前，必須詳閱申請指引和考生手冊。 

A. 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必須與申請人身份證資料相同並用正楷填寫)

中文姓名: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電  郵: 

年 月 日 性  別: 

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旅遊證件號碼: 

出生日期:   男   女

通訊地址： 

特別安排#： (如有特別需要，請註明所需協助) 
#如安排引致額外費用，評估中心會採取「用者自付」原則收費 

B. 申請項目   (請在適當方格加號)

美容業 

  BEBS2M 美容及美體護理  (級別二)   BEBS3M 美容及美體護理  (級別三)

美髮業

  HDTQ2Ｍ 美髮技術 (級別二)    HDTQ3Ｍ 美髮技術 (級別三)

C. 申請補考項目   (請在適當方格加號)

筆試 

 美容及美體護理 (級別二)  美容及美體護理 (級別三)

 美髮技術 (級別二)  美髮技術 (級別三)

實務試 

美容及美體護理 (級別二) 美容及美體護理 (級別三) 

 基本身體護理及非永久脫毛護理  高 級 面 部 護 理

 面部護理及手足護理  纖體/體態護理及頭部及身體按摩

 化粧技巧(晚粧)  新娘婚紗或宴會化粧技巧

美髮技術 (級別二) 美髮技術 (級別三) 

 晚 裝 造 型  高 級 晚 裝 設 計 造 型

 剪 吹 髮 技 巧  高級剪吹髮設計造型

 電 髮 技 巧  高 級 染 髮 設 計 造 型

 染 髮 技 巧  高 級 電 髮 設 計 造 型

此欄由評估中心人員填寫

檔案編號： 

評估費用： $ 

# 

行： 

收據編號：HQIP-

日 期： 



* 須列明與業專能力評估相關的工作範疇及經驗， 以證明符合申請要求。

公司/機構名稱及地址 職位 工作範疇及內容*  由 
(日/月/年) 

至 
(日/月/年) 

E. 學歷及培訓證書   (請附上相關證明文件副本)

資歷名稱 頒發機構 頒發日期(日/月/年)  

F. 申請人聲明

(i) 本 人 所 提 供 的 上 述 資 料 屬 完 整 真 確 ， 並 同 意 按 照 「 專 業 能 力 評 估 中 心 」 之 個 人 資 料 政 策 用 作

有關用途。本人明白如提供虛假或誤導的資料，本人的申請資格或已發證書會被取消；同時 

「專業能力評估中心」有權依循法律途徑追究本人應負的責任。

(ii) 本人同意「專業能力評估中心」可與有關公司或機構負責人聯絡，以核實本人提供的相關工作

經驗、學歷、培訓或其他資歷證明文件。

(iii) 本人明白不可以直接或透過任何方式向「專業能力評估中心」的職員或有關人士，提供任何

利益或款待，否則可能會觸犯法例，申請資格或已發證書亦會被取消。

(iv) 本 人 明 白 如 因 疏 忽 或 行 為 不 檢 而 導 致 測 驗 中 心 內 的 機 器 、 工 具 或 設 備 損 毀 ，  導 致 任 何 人 士

傷 亡或損失， 本人均須對事件負責並作出賠償。本人同意「專業能力評估中心」及職業訓練局

毋須負責。

(v) 本人同意「專業能力評估中心」於評估期間進行錄影和拍照， 以供核證用途。有關錄影和照 

片檔案在評估完畢後呈交至「廣東省職業技能服務指導中心」作核證之用。職業訓練局不作任何保存。
(vi) 本人明白並同意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及考核成績會轉交給相關政府（香港、內地或澳門）及發  

證機構用作簽發證書和網上查詢之用。

(vii) 本 人 已 細 閱 有 關 條 款 及 「 考 生 手 冊 」 ， 並 同 意 遵 守 所 載 的 規 定 。   

申 請 人 簽 署 ：  日 期 ：   

(2020.06) 

D. 工作經驗   (請附上相關證明文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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